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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周村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周政办字〔2017〕105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各人民团体，驻周各行政事业单位：

《周村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已经

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7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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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整治

工 作 方 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关于滨州

“8·7”事故重要批示精神和省政府约谈会要求，深刻吸取事故教

训，举一反三，确保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，根据《市委办公厅

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淄博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整治

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淄办发电〔2017〕85 号）要求，自即日起

开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整治行动，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

一、整治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和

省化安转办《关于立即执行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

八条断然措施的通知》（鲁化安转办发〔2017〕1 号）等文件要

求，大力开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整治行动，深入排查整

治道路运输安全隐患，着力解决“本质挂靠”、“介质不符”、报废

车辆拆解、外地车辆管控等突出问题，推动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兼

并重组、做大做强，有效遏制事故发生。

二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一律暂停企业和车辆新增、更新。从即日起，暂停审

批新增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和车辆，暂停更新危险货物运输车

辆。

（二）着力解决“本质挂靠”车辆问题。按照“五统一”（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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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、统一劳动关系、统一货源组织、统一车辆调度和监控、统

一结算）要求，在 9 月底前通过自查自纠彻底解决。逾期未整改

到位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停止运营，吊销车辆道路运输证和相关

企业的经营资质，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。

（三）杜绝介质不符运输行为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危

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、经营企业不得使用与车辆罐体介质不符的

运输工具，危险货物运输企业不得承接与车辆罐体运输介质不符

的运输任务。开展打击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介质不符执法行动，

依法顶格处罚。加大科技兴安力度，推广应用危险化学品装卸智

能化安全控制系统。

（四）切实加强车辆动态监控。督促企业严格落实《道路运

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，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。

（五）严格外地运营车辆管理。外市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我

区从事危险化学品运输的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县级以上交通运

输主管部门备案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督导我区危险化学品生产、

储存、经营企业在委托危险货物运输时，优先选择市内信誉高、

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强的运输企业；如市内运输企业不能满足需求，

需委托外市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承运时，必须查验备案登记证明文

件并报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。

（六）加强对报废车辆和罐体拆解监管。对已达到报废标准

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、罐体，依法进行强制报废，报废车辆必须

到指定单位拆解报废，罐体必须彻底清理销毁，并及时办理注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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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。

（七）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健全“双随机”执法

检查和“网格化”安全监管制度，推进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

生产标准化建设，督促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依法依

规严格落实停产整顿、上限处罚、关闭取缔、从严追责“四个一

律”执法措施。

（八）推动企业兼并重组、做大做强。依据质量信誉考核等

级评定结果和危险化学品介质属性，严格安全生产标准条件，加

大产业政策支持力度，引导规模大、实力强、信誉好、安全风险

防控有保障的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收购、兼并、重组安全保障能力

低、风险防控能力差的中小企业，力争到 2020 年底前，逐步淘

汰自有专用车辆少于 100 辆的危险货物运输企业。

三、实施步骤 

专项整治行动从即日起开始，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。

分五个阶段进行：

（一）动员部署、自查自纠阶段（即日起至 2017 年 9 月）。

要按照本方案的要求，细化制定实施方案，广泛动员部署，

积极宣传发动，营造良好氛围。组织危险化学品充装、运输企业

开展自查自纠，凡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立即整改。所有挂靠经营

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全部停运，上交暂扣《道路运输证》，并按“五

统一”要求进行改造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、边督边改阶段（2017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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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）。按照分级属地监管原则，由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，各镇、

街道配合开展危险道路运输企业的安全监管工作。区交通运输局

要联合各镇、街道和有关部门、单位，组织执法队伍和有关专家，

对我区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进行全面检查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建

立台账，实施清单管理，跟踪督促整改，逐个验收销号；对存在

重大安全隐患的，一律停产停业整顿。

（三）市场改革、企业整合阶段（2017 年 9 月至 2020 年 10

月）。积极开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集约化经营改革，建立市场淘

汰退出机制，规范运输市场经营秩序。

（四）总结完善、形成长效阶段（2020 年 11 月至 2020 年 12

月）。全面系统验收总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，进一步完善相

关规章制度，建立健全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严管常态机制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责任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

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由区交通运输安委会负责组织领导。同时，

成立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（名单见附件），组织开展本行政区

域内专项整治行动。区直有关部门、单位要按职责分工，认真做

好相关行业领域内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，

确保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二）加强教育培训，加大执法力度。组织开展滨州“8·7”

事故警示教育，加强从业人员危险品化工知识、紧急切断装置使

用教育培训。继续加强“大快严”紧急行动，建立隐患台账，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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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号措施。建立举报奖励机制，举报查实的要按规定给予奖励。

区交通运输安委会举报电话：6038820 ，举报电子信箱：

zcjtjaqk6038820@163.com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检查，严肃责任追究。要建立信息通报制度，

及时通报专项整治行动进展情况，研究跟进整治措施。对专项整

治行动不重视、效果不明显的将给予通报批评。周村运管所要于

每月 5 日前汇总上月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情况，由区交通运输局汇

总后报市交通运输安委会。

附件：周村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

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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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专项整治

工作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刘冀中 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徐兆峰 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

组  员：王  卫  区经信局党委委员、主任科员

        李  明  区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

        袁  春  区人社局副局长

        牛  涛 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        孙  杰  区工商局副局长

        苏桂玉  区质监局党组成员、纪检组长

        蔡洪文  区安监局党组成员、安全生产监察大队

                党支部书记

        王  红 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党组成员、主任科员

        李玉明  周村规划分局副局长

        李树军  周村交警大队副大队长

        张洪军  北郊镇党委委员、副镇长

        孙义钦  大街街道党工委委员

        成  科 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

        卢振华 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教导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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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陈宗宝  周村交通运输管理所副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交通运输局，徐兆峰同

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领导小组不作为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，工作

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 月 1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